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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
初中課程中的<<基本法>>



《基本法》課程

• 中一：
• 目標：讓同學對《基本法》有基礎的認識
• 課程設計：
• 1.認識《基本法》的由來

‐‐歷史背景(三條不平等條約)
• 2.認識《基本法》的產生與香港回歸

‐‐中英談判、基本法制定的經過
• 3.認識《基本法》的基本理念

‐‐「一國兩制」、五十年不變、高度自治





《基本法》課程

• 中二：
• 目標：讓同學了解《基本法》與自身的關係
• 課程設計：
• 1.認識《基本法》賦予香港居民的權利

‐‐香港居民的權利、義務
• 2.認識《基本法》對居民的保障

‐‐法治精神
• 3.深入理解《基本法》的基本理念

‐‐從香港的經濟制度和運作理解基本法的原
則，如一國兩制、高度自治









《基本法》課程

• 中三：
• 目標：
• 1.銜接新高中的課程—單元二今日香港
• 2.認識「一國兩制」的落實情況
• 課程設計：
• 1.認識「一國兩制」的具體安排

‐‐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具體例子
• 2.探討「兩制」的衝突

‐‐人大釋法、政改、國家安全與公民權利
• 3.認識香港的政制、政府的職能居民的權利

‐‐政制：行政主導、行政/立法/司法機關
‐‐職能：政府回應市民訴求的方式、考慮因素(生活素質)
‐‐居民權利：香港的選舉(社會政治參與)







第二部份

高中通識科中的<<基本法>>



與<<基本法>>有關的議題

• 香港法治

• 政制發展

• 人權

• 政治參與和23條
• 新聞自由



<<基本法>>與香港法治

•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，理應以
<<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>>為憲法

• <<基本法>>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

• <<基本法>>訂明一國兩制、高度自治、港
人治港等理念

• 又訂明各項制度、政策和法律



<<基本法>>解釋權的爭議

• 第158條規定，<<基本法>>的最終解釋權屬
於人大常委會。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：

• 每次皆起爭議

第一次人大釋法 香港居留權問題(1999)

第二次人大釋法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(2004)

第三次人大釋法 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(2005)

第四次人大釋法 外交絕對豁免權(2011)



<<基本法>>與香港政制

• <<基本法>>規定擔任行政長官的條件

• 制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

• <<基本法>>規定立法會的選舉方法，2010
年修正



<<基本法>>保障人權
• <<基本法>>保障人權，包括人身自由、言
論、新聞、出版、結社、集會、遊行、示
威、通訊、遷徒、出入境等

• 法律沒有禁止便是權利

• 司法覆核機制，可防止行政及立法機關有
違<<基本法>>



<<基本法>>23條與政治參與

• 2003年，政府有意為<<基本法>>23條立法，
草案被指威脅人權

• 市民參與遊行表達不滿，政府撤回



<<基本法>>與新聞自由
• <<基本法>>27條保障香港居民言論、新聞
及出版自由

• 新聞機構行使這些權利時不受政府或任何
團體限制

• 若有違法行為，有法律責任

• 新聞自由的重要性：監察政府，公眾知情
權、訊息自由的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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